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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長期借款及應付公司債期初餘額 8,432 億 8,214 萬餘元（包含 1 年內到期長期借款及應

付公司債 1,132 億 560 萬餘元，及 95 年度以後發行公司債尚未攤銷之債券發行費用 2 億 2,763

萬餘元），111 年度舉借 2,252 億 7,000 萬元，較可用預算數 2,932 億 4,919 萬餘元（含以前年

度保留數 308 億 2,019 萬餘元），減少 679 億 7,919 萬餘元，約 23.18％，主要係配合業務及資

金調度，減少長期債務舉借所致，償還 1,132 億 555 萬餘元，較可用預算數 1,132 億 584 萬餘

元，減少 29萬餘元，期末餘額為 9,553億 4,659萬餘元（包含 1年內到期長期借款及應付公司

債 751 億 3,359 萬餘元，及 95 年度以後發行公司債尚未攤銷之債券發行費用 2 億 6,750 萬餘

元）。 

（（五五））  重重要要審審核核意意見見  

11..  配配合合政政府府能能源源轉轉型型政政策策，，辦辦理理再再生生能能源源及及儲儲能能系系統統併併網網業業務務，，惟惟輸輸、、

配配電電併併聯聯機機制制尚尚有有強強化化空空間間，，且且可可併併網網容容量量不不足足，，影影響響業業者者併併網網運運轉轉期期程程，，亟亟待待研研

謀謀妥妥處處，，推推動動多多元元併併網網措措施施，，俾俾利利綠綠電電之之推推展展。。  

台灣電力公司為管理再生能源及儲能系統併入輸、配電電力系統業務，訂定輸、配電併聯作

業規範，並建置系統管理案件辦理情形，另於公司網站設立再生能源併網專區，提供再生能源可

併網容量查詢、申設案件進度查詢、併網容量已滿排隊查詢等資訊。經查可併網容量管理情形，

核有下列事項： 

（（11））  訂訂定定再再生生能能源源、、儲儲能能系系統統併併入入電電網網等等規規範範，，有有助助防防範範業業者者虛虛占占線線路路容容量量，，惟惟

相相關關機機制制尚尚有有強強化化空空間間，，亟亟待待檢檢討討妥妥處處：台灣電力公司為管理再生能源及儲能系統併網業務，分

別依設施與電壓等級訂定第一型及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聯作業須知（下稱再生能源輸電

併聯作業須知）、配電手冊（八）再生能源篇、輸電級併網型儲能系統併聯審查作業須知、配電

級併網型暨用戶內線型儲能系統併聯審查作業須知（下稱儲能配電併聯審查作業須知）等規定。

經查相關規範執行情形，核有：A.再生能源輸電併聯作業須知，規範申請人名稱變更可向該公司

申請更正意見書，與其他併聯審查規範要求設置者名稱變更時，應以新案方式重新辦理等規定，

未盡一致，且允許申請人變更名稱，存有業者虛占輸電容量再轉賣之空間；B.配電手冊（八）再

生能源篇針對同地段已獲意見書者，無業者再申請併網排隊之限制，且未規範業者須定期回報

進度，不利後續審查意見書展延之合理性；C.儲能配電併聯審查作業須知，規範設置者應定期回

報案場建置情形，並適時提供實際工程進度，相關紀錄作為後續意見書展延效期之參考依據，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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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確規範定期回報案場進度之期間，亦未訂定意見書應提出展延時間；D.該公司訂定之輸、配

電併網審查相關規定，要求業者申請意見書展延時，須檢附實質開發行為佐證資料，俾供審查展

延之合理性，惟相關機制未考量業者取得意見書後，倘遲未動工建置，俟該公司審查發現業者無

實質開發行為，始不予展延，業者已虛占線路容量 1年，影響有意願開發業者取得線路容量，不

利再生能源與儲能系統之推展等情事，經函請台灣電力公司通盤檢討修正或增訂相關規範之可

行性，俾強化防範業者虛占線路容量機制。據復：將配合實務操作可行性修正相關規定，並持續

關注案場申設過程之合理性，適時嚴格管控申設流程。另為避免業者虛占饋線容量，將與經濟部

能源局及太陽光電系統公會持續檢討精進再生能源案件之防範機制，111年間會同太陽光電系統

公會至南部縣市探訪，防範機制已見成效；儲能案件已於 112 年 6 月新增容量保留費機制，提

高設置者投資成本，降低虛占饋線風險。 

                      （（22））  再再生生能能源源及及儲儲能能案案場場業業者者對對饋饋線線容容量量需需求求甚甚殷殷，，惟惟可可併併網網容容量量不不足足，，部部分分業業

者者甚甚等等候候逾逾 22 年年，，迭迭遭遭外外界界質質疑疑有有虛虛占占饋饋線線容容量量等等情情，，亟亟待待檢檢討討妥妥處處：再生能源與儲能系統業

者設置相關設備前，須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取得意見書，確保設置區域有足夠併網容量，惟配電

系統受可承載電流等物理因素限制，相對輸電系統可併網容量較少，容易發生可併網容量不足

之情事，若併網容量不足區域，業者仍有申設意願，則可向該公司申請案件等候。台灣電力公司

為使饋線有效運用，訂定配電級防範太陽光電設置者虛占饋線容量審查機制、配電級併網型儲

能設備併聯審查作業說明等規定，規範審查裝置容量、意見書展延合理性等內容，該公司 109至

111 年度受理再生能源申請併網案件計 30,990 件，取消饋線容量案件計 6,041 件，取消案件主

要位於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及臺南市等 5 市縣，惟截至 111 年底止，再生能源裝

置申請等候併網之案件尚有 954 件，合計裝置容量 417.62MW（百萬瓦），其中等候逾 2 年者計

126件（裝置容量 55.42MW）、等候逾 1年至 2年者計 299件（裝置容量 129.52MW），上述等候逾

1 年案件中，等候併網容量前 3 市縣為屏東縣、雲林縣及臺南市（表 1）；另儲能系統申請等候

併網之案件尚有 18件（合計裝置容量 205.10MW），主要集中於東部縣市，其中花蓮縣 154.56MW

（10件）、臺東縣 20.90MW（4件），可併網容量不足，迭遭外界質疑有虛占饋線容量情事，經函

請台灣電力公司檢討妥處。據復：為因應逐年擴大併網量，已於併網熱區規劃新（擴）建變電所

或新設饋線等加強電網工程，並將積極執行相關工程，尋求相關單位協助及溝通，以利案場儘速

併網，陸續減少等候併網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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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長期借款及應付公司債期初餘額 8,432 億 8,214 萬餘元（包含 1 年內到期長期借款及應

付公司債 1,132 億 560 萬餘元，及 95 年度以後發行公司債尚未攤銷之債券發行費用 2 億 2,763

萬餘元），111 年度舉借 2,252 億 7,000 萬元，較可用預算數 2,932 億 4,919 萬餘元（含以前年

度保留數 308 億 2,019 萬餘元），減少 679 億 7,919 萬餘元，約 23.18％，主要係配合業務及資

金調度，減少長期債務舉借所致，償還 1,132 億 555 萬餘元，較可用預算數 1,132 億 584 萬餘

元，減少 29萬餘元，期末餘額為 9,553億 4,659萬餘元（包含 1年內到期長期借款及應付公司

債 751 億 3,359 萬餘元，及 95 年度以後發行公司債尚未攤銷之債券發行費用 2 億 6,750 萬餘

元）。 

（（五五））  重重要要審審核核意意見見  

11..  配配合合政政府府能能源源轉轉型型政政策策，，辦辦理理再再生生能能源源及及儲儲能能系系統統併併網網業業務務，，惟惟輸輸、、

配配電電併併聯聯機機制制尚尚有有強強化化空空間間，，且且可可併併網網容容量量不不足足，，影影響響業業者者併併網網運運轉轉期期程程，，亟亟待待研研

謀謀妥妥處處，，推推動動多多元元併併網網措措施施，，俾俾利利綠綠電電之之推推展展。。  

台灣電力公司為管理再生能源及儲能系統併入輸、配電電力系統業務，訂定輸、配電併聯作

業規範，並建置系統管理案件辦理情形，另於公司網站設立再生能源併網專區，提供再生能源可

併網容量查詢、申設案件進度查詢、併網容量已滿排隊查詢等資訊。經查可併網容量管理情形，

核有下列事項： 

（（11））  訂訂定定再再生生能能源源、、儲儲能能系系統統併併入入電電網網等等規規範範，，有有助助防防範範業業者者虛虛占占線線路路容容量量，，惟惟

相相關關機機制制尚尚有有強強化化空空間間，，亟亟待待檢檢討討妥妥處處：台灣電力公司為管理再生能源及儲能系統併網業務，分

別依設施與電壓等級訂定第一型及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聯作業須知（下稱再生能源輸電

併聯作業須知）、配電手冊（八）再生能源篇、輸電級併網型儲能系統併聯審查作業須知、配電

級併網型暨用戶內線型儲能系統併聯審查作業須知（下稱儲能配電併聯審查作業須知）等規定。

經查相關規範執行情形，核有：A.再生能源輸電併聯作業須知，規範申請人名稱變更可向該公司

申請更正意見書，與其他併聯審查規範要求設置者名稱變更時，應以新案方式重新辦理等規定，

未盡一致，且允許申請人變更名稱，存有業者虛占輸電容量再轉賣之空間；B.配電手冊（八）再

生能源篇針對同地段已獲意見書者，無業者再申請併網排隊之限制，且未規範業者須定期回報

進度，不利後續審查意見書展延之合理性；C.儲能配電併聯審查作業須知，規範設置者應定期回

報案場建置情形，並適時提供實際工程進度，相關紀錄作為後續意見書展延效期之參考依據，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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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確規範定期回報案場進度之期間，亦未訂定意見書應提出展延時間；D.該公司訂定之輸、配

電併網審查相關規定，要求業者申請意見書展延時，須檢附實質開發行為佐證資料，俾供審查展

延之合理性，惟相關機制未考量業者取得意見書後，倘遲未動工建置，俟該公司審查發現業者無

實質開發行為，始不予展延，業者已虛占線路容量 1年，影響有意願開發業者取得線路容量，不

利再生能源與儲能系統之推展等情事，經函請台灣電力公司通盤檢討修正或增訂相關規範之可

行性，俾強化防範業者虛占線路容量機制。據復：將配合實務操作可行性修正相關規定，並持續

關注案場申設過程之合理性，適時嚴格管控申設流程。另為避免業者虛占饋線容量，將與經濟部

能源局及太陽光電系統公會持續檢討精進再生能源案件之防範機制，111年間會同太陽光電系統

公會至南部縣市探訪，防範機制已見成效；儲能案件已於 112 年 6 月新增容量保留費機制，提

高設置者投資成本，降低虛占饋線風險。 

                      （（22））  再再生生能能源源及及儲儲能能案案場場業業者者對對饋饋線線容容量量需需求求甚甚殷殷，，惟惟可可併併網網容容量量不不足足，，部部分分業業

者者甚甚等等候候逾逾 22 年年，，迭迭遭遭外外界界質質疑疑有有虛虛占占饋饋線線容容量量等等情情，，亟亟待待檢檢討討妥妥處處：再生能源與儲能系統業

者設置相關設備前，須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取得意見書，確保設置區域有足夠併網容量，惟配電

系統受可承載電流等物理因素限制，相對輸電系統可併網容量較少，容易發生可併網容量不足

之情事，若併網容量不足區域，業者仍有申設意願，則可向該公司申請案件等候。台灣電力公司

為使饋線有效運用，訂定配電級防範太陽光電設置者虛占饋線容量審查機制、配電級併網型儲

能設備併聯審查作業說明等規定，規範審查裝置容量、意見書展延合理性等內容，該公司 109至

111 年度受理再生能源申請併網案件計 30,990 件，取消饋線容量案件計 6,041 件，取消案件主

要位於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及臺南市等 5 市縣，惟截至 111 年底止，再生能源裝

置申請等候併網之案件尚有 954 件，合計裝置容量 417.62MW（百萬瓦），其中等候逾 2 年者計

126件（裝置容量 55.42MW）、等候逾 1年至 2年者計 299件（裝置容量 129.52MW），上述等候逾

1 年案件中，等候併網容量前 3 市縣為屏東縣、雲林縣及臺南市（表 1）；另儲能系統申請等候

併網之案件尚有 18件（合計裝置容量 205.10MW），主要集中於東部縣市，其中花蓮縣 154.56MW

（10件）、臺東縣 20.90MW（4件），可併網容量不足，迭遭外界質疑有虛占饋線容量情事，經函

請台灣電力公司檢討妥處。據復：為因應逐年擴大併網量，已於併網熱區規劃新（擴）建變電所

或新設饋線等加強電網工程，並將積極執行相關工程，尋求相關單位協助及溝通，以利案場儘速

併網，陸續減少等候併網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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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推推動動智智慧慧電電網網總總體體規規劃劃方方案案，，有有助助強強化化供供電電可可靠靠度度及及電電網網韌韌性性，，

惟惟仍仍有有再再生生能能源源發發電電監監測測系系統統建建置置未未達達目目標標、、民民間間業業者者提提供供輔輔助助服服務務容容量量及及參參與與

需需量量反反應應用用戶戶比比率率偏偏低低情情事事，，亟亟待待檢檢討討研研謀謀改改善善，，以以提提升升供供電電品品質質。。  

行政院為確保再生能源併網穩定供電、強化供電可靠度及電網韌性、提升電力系統運轉效

率，於 109年 3月 27日核定修正「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下稱規劃方案），將智慧電網歸納

為智慧調度與發電、電網管理等構面。台灣電力公司配合規劃方案辦理整體計畫硬體設施、系統

整合及推廣應用等項目，計畫經費合計 774億元，辦理期程為 108至 119年，111年度預算經費

為 187億餘元，實際執行 160億餘元。經查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1））  已已建建置置再再生生能能源源發發電電監監測測系系統統，，惟惟 111100及及 111111年年度度均均未未達達成成計計畫畫監監測測目目標標，，

影影響響系系統統規規劃劃及及運運轉轉，，增增加加停停限限電電之之風風險險，，亟亟待待研研謀謀改改善善：：依據規劃方案載列，為提升再生能源

併網容量及確保電力系統穩定運轉，將再生能源即時監測量由 108 年之 1.09GW（十億瓦）增加

至 119 年之 16.5GW，並設定 110 及 111 年度目標值分別為 5GW 及 7GW，俾降低再生能源日前預

測及小時前預測之誤差率。台灣電力公司自 109 年起陸續建置再生能源發電監測系統，以利用

再生能源案場監測量，推估系統整體發電量。截至 110 年底止，再生能源即時可監測量實績約

為 3GW，未達成 5GW之目標值，經檢討主要係該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僅要求同一

場址總裝置容量 500kW（千瓦）以上，應裝設遙控監視設備並接受該公司安全調度，監視案場量

不足所致。另經統計截至 111 年底之應受監視之案場計 1,529 處，僅占總案場數 53,196 處之

2.87％，遠低於德國研究報告建議取樣案場比率至少 14％，恐造成推估及預測誤差，影響系統

表表11  111111年年底底再再生生能能源源裝裝置置等等候候併併網網件件數數及及裝裝置置容容量量情情形形  
單位：件、MW 

等候 
期間 

市縣 

合計 半年以下 
逾半年 
至 1 年 

逾 1 年 
至 2 年 

逾 2 年 

件數 裝置容量 件數 裝置容量 件數 裝置容量 件數 裝置容量 件數 裝置容量 

合合計計  995544  441177..6622  330000  113300..0088  222299  110022..6600  229999  112299..5522  112266  5555..4422  

屏東縣 263 129.81 81 41.98 58 30.27 83 38.53 41 19.03 

雲林縣 309 99.95 88 24.45 72 25.33 107 34.69 42 15.48 

臺南市 214 92.43 64 29.16 50 20.66 64 25.56 36 17.05 

嘉義縣 54 37.22 34 18.72 12 7.34 8 11.16 － － 

彰化縣 59 25.24 6 4.52 21 10.88 26 7.51 6 2.33 

高雄市 34 16.74 16 5.06 12 6.70 6 4.98 － － 

苗栗縣 13 11.96 6 4.69 2 1.15 4 4.59 1 1.53 

基隆市 1 2.50 － － － － 1 2.50 － － 

臺東縣 4 0.97 2 0.70 2 0.27 － － － － 

南投縣 2 0.53 2 0.53 － － － － － － 

桃園市 1 0.26 1 0.26 － － － － － －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電力公司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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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及增加停限電風險。該公司為擴大再生能源案場資訊取得及控制，規劃修正即時運轉資料

回傳對象之裝置容量規模，惟依據信賴保護原則，無法溯及既往要求已建置之再生能源案場裝

置遙控監視設備，針對監視量不足問題，該公司仍未能提出具體有效方案，截至 111 年底再生

能源即時可監測量為 4.26GW，亦未達成規劃方案設定之 111 年目標量 7GW，經函請台灣電力公

司檢討改善，積極解決再生能源案場監測不足問題。據復：後續將以現有資料精進推估模組，減

少再生能源發電不確定性，增加系統可靠度，並持續檢視是否有擴大監視需求。 

（（22））  設設立立電電力力交交易易平平台台已已逾逾 11 年年，，惟惟民民間間業業者者提提供供輔輔助助服服務務容容量量占占需需求求量量比比率率

偏偏低低，，亟亟待待研研謀謀善善策策妥妥處處：：再生能源發電有間歇性及不易預測之特性，為避免影響供電穩定及系

統調度之資源安排，須加強輔助服務準備量，透過市場機制擴大可用資源之規模，以因應再生能

源變動性及電力機組異常所需。台灣電力公司已於 110 年 7 月 1 日成立電力交易平台，並依據

電力交易平台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第 17條第 2項規定，公告日前輔助服務需求量經扣除抽蓄、

水力容量等之每小時需求量，其中調頻備轉為 500MW、即時備轉為 500MW、補充備轉為 1,000MW。

惟查截至 111年底止，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民間業者有 37家，合計可提供調頻備轉容量 95.8MW，

即時備轉容量 66.3MW，補充備轉容量 157.1MW，據該公司提供 111 年度電力交易平台日前輔助

服務市場營運情形資料，上述 3 類輔助服務平均每小時交易量分別為 240.2MW、268.2MW、

839.9MW，其中由民間業者提供之占比僅為 17.11％、7.87％、6.80％（表 2），輔助服務有 8成

或 9 成以上仍由該公司發電剩餘容量因應。又該公司 110 及 111 年度備用容量率為 13.5％及

12.2％，尚低於經濟部訂定合理目標值之 15％，且據經濟部能源局預估 111 至 117 年用電需求

年均成長約 2.3％，屆時供電將更加嚴峻，經函請台灣電力公司研謀善策妥處，積極輔導民間業

者參與電力交易平台。據復：截至 112年 3月底止，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民間業者增加至 42家，

合計可提供調頻備轉、即時備轉及補充備轉容量分別為 150.1MW、80.1MW及 140.8MW，另配合未

來用電成長需求，該平台已開放「低於 0.1MW 聚合資源」樣態，並新增兼具電能轉移與調頻服務

之增強型動態調頻備轉服務，持續擴大可用資源之規模，確保供電穩定。 

表表 22  電電力力交交易易平平台台輔輔助助服服務務概概況況  
單位：MW、％ 

項目 
公告每小時 

需求量 

111 年度平均每小時交易量 

合計 台灣電力公司 占比 業者 占比 

調頻備轉 550000  224400..22  199.1 82.89 41.1 17.11 

即時備轉 550000  226688..22  247.1 92.13 21.1 7.87 

補充備轉 11,,000000  883399..99  782.8 93.20 57.1 6.80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電力公司提供資料。 


